
 
 

 

 

 

 

 

 

 

 

 

 

 

 

 

 

 

 

瑞銀  (盧森堡) 精選管理基金公司

瑞銀(盧森堡)全球戰略配置精選基金(歐元) 

瑞銀(盧森堡)全球戰略配置精選基金(美元) 

(以下簡稱「本基金」) 

股東通知函 

(中文節譯文) 

本基金董事會，謹通知本基金公開說明書 2017 年 7 月版本之文字修正如下： 

(1) (相關子基金未經核准在國內募集銷售，故略) 

(2) (相關子基金未經核准在國內募集銷售，故略) 

(3) (相關子基金未經核准在國內募集銷售，故略) 

(4) (相關子基金未經核准在國內募集銷售，故略) 

(5) 「淨資產價值、發行、贖回與轉換價格」章節 (f)刪除以下文字：「子基金

於交易日與交割日間所賺取之利息收入包括於相關子基金資產之評價

中。特定評價日之每股資產價值因此包括預計利息收入。」以釐清上述原

則僅適用於貨幣市場工具之評價。 

(6) 「本公司應支付的費用」章節修正有關投資其他 UCIs 或 UCITs 及潛在重

複收費之規定如下：「 …在考量退佣的情況下，所投資目標子基金之管理

費最高為 3%，(以下內容相關子基金未經核准在國內募集銷售，故略 )…」。 

(7) 「定期報告與公告」章節：對投資人之通知將公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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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子郵件信箱。未提供電子郵件信箱之投資人將以紙本遞送至股份持有

人名簿上登記之地址。若盧森堡法律、主管機關或本基金銷售之相關國家

法律要求，將以紙本郵寄及/或以盧森堡法律允許之其他形式公告之。 

(8) 在「風險分散」章節中 2.5，釐清子基金得申購、取得及 /或持有本基金一

個或數個其他子基金將發行或已發行之基金單位，而該目標子基金得依據

其公開說明書或章程規定投資不超過 10%資產於同一 UCI 之其他目標子

基金單位或股份。

除另有規定外，上述變更自 2017 年 7 月 28 日生效，投資人不同意上述(3)(6)項

變更者得在變更生效前贖回其持有股份免收手續費。以上變更請見本基金公開說

明書 2017 年 7 月版本。

盧森堡，2017 年 6 月 28 日，本基金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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